
无人机第一视角竞速赛（空心杯）

一、比赛背景

无人机第一视角竞速赛（空心杯组）是一项以第一人

称视角（FPV）飞行为核心的专业遥控无人机竞技赛事。

参赛选手通过FPV眼镜或显示屏获取无人机实时飞行画面，

使用无线电遥控设备操纵符合技术规范的四轴空心杯无人

机，沿赛事规定路线依次穿越赛道障碍完成竞速飞行，最

终以选手完成规定任务的总用时为核心依据评定成绩。

本赛事重点比拼选手的无人机操控精度、飞行速度、

赛道应变能力与心理稳定性，旨在激发青少年对航空航天

科技的兴趣，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与遥控飞行实践能力，

为广大无人机爱好者搭建公平竞技、展示交流的专业平台。

二、 比赛概要

（一）参赛组别

赛事按参赛选手学段小学组（3-6年级）、初中组、高

中组分为三个组别，仅同组别内选手进行竞技与排名

（二）参赛形式

1、本项目为个人竞技赛事，每名参赛选手可选择1名

指导老师。



2、选手上场比赛时，可携带1名助手进入赛场指定区

域；助手仅可协助完成无人机放置、赛前设备检查与简单

故障排查，全程不得操纵无人机遥控器，不得给予选手飞

行操作相关的指导，违规者将取消该选手本轮比赛成绩。

3、赛事通过现场2轮竞技的方式，确定选手最终比赛

名次。

三、 比赛内容

（一）比赛场地

1、赛事场地设于室内或符合安全规范的室外封闭场地，

整体由操控区、赛道飞行区、安全隔离区、选手准备区、

指定降落区五大功能区域组成。

2、赛道飞行区内按赛事官方发布的场地示意图设置连

续的穿越障碍、绕行障碍等赛道设施；障碍物尺寸允许±5c

m的制作与摆放误差，场地整体尺寸、障碍点位与赛道路线

允许±10cm的规划误差。

3、操控区为选手坐姿操作的专属区域设选手席。选手

全程不得离开选手席进行遥控操作，违规将按判罚规则处

理。

4、安全隔离区设置于赛道飞行区外围，采用安全防护

网隔离，避免飞行失控造成安全隐患；无人机飞越安全隔

离区边界线，将按规则终止比赛。



5、场地标准示意图1所示。

图 1 无人机第一视角竞速（空心杯组）场地示意图

（二）比赛核心任务

1、选手核心比赛任务为：在规定比赛时间内，于赛道

起点完成起飞，沿赛事规定的赛道方向与路线，依次穿越

所有赛道障碍，完成2圈闭环飞行，最终在指定降落区完成

安全降落。

2、选手飞行过程中，漏过任意一个赛道障碍，必须立

即返回重新完成该障碍的合规穿越；未补穿障碍前完成的

后续飞行与障碍穿越均视为无效，不计入有效完成任务数。

3、赛事计时以无人机整机飞过赛道最后一道拱门的时

刻停止，计时精度为0.01秒。

4、选手需在赛事规定的最大飞行时间内完成全部比赛

任务，超时未完成的，将按规则记录成绩。

（三）场地障碍与赛道规范

1、赛道为闭环式竞速路线，设置连续的穿越拱门、绕



行标杆等标准化障碍，所有障碍的通过方向、顺序与飞行

路线以赛事官方发布的场地示意图与赛前技术说明为准。

2、障碍穿越合规判定标准：无人机整机完全通过障碍

门洞/环体，且飞行过程中未与障碍发生任何形式的碰撞，

视为该障碍穿越成功。

3、赛道起点与终点统一设置于最后一道拱门处，选手

完成2圈飞行后，整机飞过最后一道拱门即完成赛道竞速环

节，计时终止。

4、指定降落区为赛道终点附近划定的专属区域，选手

完成竞速飞行后，需将无人机降落至该区域内，方可认定

为着陆有效。

四、比赛规则

（一）成绩评定规则

1、赛事采用多轮竞速制，选手每轮比赛的有效成绩，

将作为最终排名的核心依据，选手个人最好的一轮有效成

绩，为其最终比赛成绩。

2、有效成绩评定优先级如下：

（1）在规定最大飞行时间内，完成全部2圈赛道飞行、

所有障碍合规穿越、且着陆有效的完赛选手，按飞行计时

时长由短到长的顺序排名，用时越短，名次越靠前。

（2）限定时间内未完成全部比赛任务的选手，按已合



规完成的障碍数量由多到少的顺序排序；已完成障碍数量

相同的，按飞行计时时长由短到长的顺序排序。

（3）超时未完成比赛任务的选手，飞行时间统一计为

最大飞行时间2分钟，同时记录其已合规完成的任务数。

3、无效成绩判定：出现以下任一情况的，该选手本轮

比赛成绩视为无效，取消本轮排名资格：

（1）完成赛道飞行后，无人机未降落在指定降落区内，

着陆无效的；

（2）比赛过程中出现严重违规行为，被裁判取消本轮

成绩的；

（3）使用不符合技术规范的设备参赛，经核实确认的；

（4）未按规定路线飞行，恶意抄近道、漏穿障碍未补

穿的。

4、并列名次处理：选手最终比赛成绩相同的，以其另

一轮有效比赛成绩进行排名，用时短者名次靠前；若两轮

成绩均相同，则名次并列。

（二）违规与判罚规则

1、出现以下任一违规行为的，立即终止该选手本轮比

赛，飞行时间统一计为2分钟，仅记录中止前已合规完成的

任务数：

（1）无人机整机飞越安全隔离区边界线的；



（2）无人机翻倒、坠落后10秒内未能恢复正常飞行的；

（3）比赛开始30秒后仍未能正常起飞的；

（4）严重偏离赛道轨迹，5秒内无法恢复可控飞行的。

2、出现以下任一违规行为的，取消该选手本轮比赛成

绩，本轮成绩记为无效：

（1）完成飞行后，无人机未降落在指定降落区内，着

陆无效的；

（2）助手违规操纵遥控器、或给予选手飞行操作指导，

经警告无效的；

（3）选手全程离开选手席、超出操控区边界进行操作

的；

（4）恶意碰撞其他选手无人机、干扰其他选手正常飞

行的；

（5）擅自占用其他选手频点，导致其他选手图传受干

扰的；

（6）漏穿障碍未补穿，继续完成后续飞行的。

3、出现以下任一严重违规行为的，取消该选手本次赛

事全部比赛成绩与参赛资格：

（1）使用改装、不符合技术规范的设备参赛，且拒不

配合裁判检查的；

（2）比赛过程中出现恶意干扰、撞击其他选手无人机



等严重违背体育精神的行为的；

（3）不服从裁判判罚，扰乱赛场秩序，情节严重的；

（4）出现其他严重违反赛事规则、国家法律法规的行

为的。

五、比赛流程

（一） 赛前检录与准备

1、参赛选手需按赛事日程规定的检录时间到达比赛场

馆，携带本人参赛无人机、遥控器、FPV显示设备等全套

器材，接受裁判组的设备合规性检查，检查通过后方可进

入选手准备区。

2、选手收到上场通知后，携带本人参赛设备进入赛场

操控区，可在2分钟的上场准备时间内，完成无人机飞行前

检查、遥控器对频、图传频点设置、陀螺仪校正等赛前准

备工作；准备阶段无人机旋翼可低速旋转，但不得离地起

飞，违规者将给予警告，情节严重者取消本轮比赛资格。

3、同组所有选手完成准备后，需确认本人图传图像完

整稳定，并向裁判举手示意已就绪；待裁判员发出比赛开

始指令后，选手方可操控无人机起飞，开始赛道飞行。

4、选手需严格按照赛事规定的图传频点设置设备，严

禁擅自占用其他选手的指定频点，违规者将按判罚规则处

理。



（二） 正式比赛

1、每轮比赛总时长为4分钟，其中最大飞行时间为2分

钟，飞行计时自裁判发出开始指令起计算。

2、每轮比赛最多可安排4名选手同时同场竞技，选手

需沿赛事规定的赛道方向与路线独立完成飞行任务，不得

恶意干扰其他选手的正常飞行，违规者将取消本轮比赛成

绩，情节严重者取消全部赛事参赛资格。

3、飞行过程中，选手需自主完成障碍补穿、飞行姿态

调整等所有操作，助手不得给予任何飞行操作相关的口头

或手势指导，违规者将取消该选手本轮比赛成绩。

4、选手完成全部2圈赛道飞行，无人机整机飞过最后

一道拱门时，计时自动终止；选手需在计时终止后，尽快

将无人机安全降落至指定降落区内。

5、比赛过程中，因选手个人设备原因导致的图传中断、

图像卡顿、信号丢失等问题，不得申请重飞；仅当有其他

选手在错误频道上通电开机，对本组选手图传信号造成干

扰的，受影响选手可向裁判申请重赛，经裁判组核实确认

后，可安排重赛。

（三） 重赛规则

1、仅以下情况可申请重赛，经裁判长审核批准后，可

安排选手重新进行本轮比赛：



（1）同组其他选手擅自使用错误频点通电，对选手图

传信号造成实质性干扰，导致选手无法正常飞行的；

（2）比赛过程中，场地设施、障碍物出现非选手原因

的突发损坏、倾倒，影响选手正常飞行的；

（3）裁判出现误判、计时设备故障等非选手原因，导

致选手成绩记录错误或比赛中断的。

2、选手个人设备故障、操作失误、图传设置不当等个

人原因，均不构成重赛申请条件。

3、每名选手单轮比赛仅可申请1次重赛，重赛成绩为

该轮最终有效成绩，原比赛成绩作废。

（四）比赛结束

1、选手完成全部比赛任务并安全降落，无人机旋翼完

全停转后，视为本轮比赛结束。

2、比赛达到最大飞行时间2分钟时，裁判将发出结束

指令，选手需立即操控无人机就地安全降落，不得继续进

行障碍穿越飞行，超时后完成的飞行任务均视为无效。

3、比赛结束后，裁判将当场向选手告知本轮比赛的飞

行时间、有效完成任务数与成绩判定结果，选手对成绩无

异议后，需在记分表上签字确认。

4、选手签字确认成绩后，需立即携带本人设备离开赛

场操控区，不得在场地内逗留，影响后续比赛进行。



（五） 比赛中止

除正常比赛结束的情况外，比赛过程中出现以下任一

情况，裁判有权立即中止该选手的本轮比赛，中止比赛前

已完成的有效任务与飞行时长记录有效：

1、无人机整机飞越安全隔离区边界线的；

2、无人机飞行中翻倒、坠落后，10秒内无法恢复正常

飞行状态的；

3、比赛开始指令发出30秒后，无人机仍未能从起点正

常起飞的；

4、无人机严重偏离赛道轨迹，且5秒内无法恢复可控

飞行状态的；

5、无人机飞行中发生剧烈碰撞，出现零件脱落、动力

失效等故障，无法继续完成比赛的；

6、选手擅自超出操控区边界，经警告后仍不改正的；

7、出现其他可能危及现场人员安全、设备安全的突发

情况的。

（六）参赛设备技术要求

本赛事参赛无人机限定为四轴旋翼无人机，所有参赛

设备须符合以下技术参数要求：

无人机本体与动力系统要求

1、电机类型：必须采用空心杯电机，禁止使用无刷电



机。

2、轴距要求：无人机对角轴距不大于75毫米。

3、桨叶要求：螺旋桨直径不大于40毫米。

4、重量要求：无人机整机起飞重量（含桨叶、图传设

备等所有搭载部件）不大于55克。

5、禁止对无人机飞控、动力系统进行违规改装，不得

加装GPS、激光、超声波等辅助定位传感器。

动力电池要求

1、动力电池必须为1S锂电池，标称电压不大于3.7V，

满电电压不得超过行业通用1S锂电池安全标准。

2、动力电池标称容量不大于550毫安时。

3、电池需安装牢固，飞行过程中不得出现电池脱落、

漏液等安全隐患。

图传系统要求

1、必须使用模拟图传或模拟高清图传系统，图传中心

频点为5.8GHz，发射功率固定为25mW，不得擅自调高发

射功率。

2、图传频点必须符合国际通用图传标准，需具备Race

Band（R1-R8）全8个频点，对应频点参数为：5658MHz、

5695MHz、5732MHz、5769MHz、5806MHz、5843MHz、

5880MHz、5917MHz。



3、选手需严格按照赛事赛前分配的频点设置图传设备，

不得擅自更换频点，干扰其他选手正常飞行。

遥控与显示设备要求

1、选手必须使用专业无线电遥控器操控无人机，不得

使用手机APP、蓝牙遥控器等非专业遥控设备。

2、选手必须佩戴FPV眼镜或使用FPV显示屏进行第一

视角飞行操作，禁止使用无人机第三方视角、目视飞行等

非第一视角模式参赛。

3、遥控器与图传接收设备需符合国家无线电管理相关

规定，不得使用违规无线电发射设备。

六、其他说明

1、参赛选手对裁判的当场判罚、成绩记录有异议的，

需在本轮比赛结束后10分钟内，由教练员或领队向赛事仲

裁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诉申请，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逾期

不予受理。

2、赛事仲裁委员会收到申诉申请后，将对申诉内容进

行核实、复盘与审议，给出最终仲裁结果，仲裁结果为最

终判定，不得再次申诉。

3、申诉期间，不能影响赛事正常进行，原裁判结果暂

为有效，待仲裁委员会给出最终结果后，按仲裁结果执行。


